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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适应国际技术法规与技术标准通行规则，2016 年以来，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陆续印发《深化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改革的意见》等文件，提出

政府制定强制性标准、社会团体制定自愿采用性标准的长远目标，明确了

逐步用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取代现行标准中分散的强制性条文的改

革任务，逐步形成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的技术性规定与全文强

制性工程建设规范构成的“技术法规”体系。

关于规范种类。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体系覆盖工程建设领域各类建设

工程项目，分为工程项目类规范(简称项目规范)和通用技术类规范(简称

通用规范)两种类型。项目规范以工程建设项目整体为对象，以项目的规

模、布局、功能、性能和关键技术措施等五大要素为主要内容。通用规范

以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功能性能要求的各专业通用技术为对象，以勘察、设

计、施工、维修、养护等通用技术要求为主要内容。在全文强制性工程建

设规范体系中，项目规范为主干，通用规范是对各类项目共性的、通用的

专业性关键技术措施的规定。

关于五大要素指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中各项要素是保障城乡基础

设施建设体系化和效率提升的基本规定，是支撑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基

本要求。项目的规模要求主要规定了建设工程项目应具备完整的生产或服

务能力，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项目的布局要求主要规定了产业

布局、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总体设计、总平面布置以及与规模相协调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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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性技术要求，应考虑供给能力合理分布，提高相关设施建设的整体水平。

项目的功能要求主要规定项目构成和用途，明确项目的基本组成单元，是

项目发挥预期作用的保障。项目的性能要求主要规定建设工程项目建设水

平或技术水平的高低程度，体现建设工程项目的适用性，明确项目质量、

安全、节能、环保、宜居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应达到的基本水平。关

键技术措施是实现建设项目功能、性能要求的基本技术规定，是落实城乡

建设安全、绿色、韧性、智慧、宜居、公平、有效率等发展目标的基本保

障。

关于规范实施。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具有强制约束力，是保障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人身健康、工程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公众权益和公众利益，

以及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利用、满足经济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控制性底线要

求，在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验收、维修、养护、拆除等建

设活动全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其中，对于既有建筑改造项目（指不改变

现有使用功能），当条件不具备、执行现有规范确有困难时，应不低于原

建造时的标准。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配套的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是经过

实践检验的、保障达到强制性规范要求的成熟技术措施，一般情况下也应

当执行。在满足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规定的项目功能、性能要求和关键技

术措施的前提下，可合理选用相关团体标准、企业标准，使项目功能、性

能更加优化或达到更高水平。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要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协调配套，各项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工程建

设规范的相关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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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实施后，现行相关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中的强制性条文同时废止。现行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应及时

修订，且不得低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定。现行工程建设标准(包括

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中有关规定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定不一

致的，以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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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实现电子材料厂项目高质量发展，保障人身、财产和公共安全，

提高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制定本规范。

1.0.2 电子材料厂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调试、运行与维护、弃用与

拆除等必须执行本规范。

1.0.3 本规范适用于半导体材料厂、平板显示用玻璃基板厂、偏光片厂、

光纤光缆厂、覆铜板及铜箔材料厂、电子陶瓷及磁性材料厂等电子专用材

料制造领域材料厂项目。

1.0.4 电子材料厂项目应生产稳定、运行安全，并应遵循下列原则：

1 符合国家能源、生态环境、自然资源、防灾减灾、应急管理等政

策；

2 保障人身、财产和公共安全；

3 鼓励工程技术创新；

4 积极采用现代信息技术；

5 提高工程建设质量和运行维护水平。

1.0.5 工程建设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和措施是否符合本规范要求，由相关责

任主体判定。其中，创新性的技术方法和措施应进行论证并符合本规范中

有关性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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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0.1 电子材料厂项目建设应符合产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环

境保护规划等要求。

2.0.2 电子材料厂项目的污染防治设施、劳动安全卫生设施、职业病防护

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2.0.3 总平面布置应根据生产规模、工艺流程、交通运输、建设发展等要

求，结合场地的自然条件及周边环境因素确定。

2.0.4 电子材料厂严禁选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材料。

2.0.5 厂房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厂房的层数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

许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2.0.5 的规定。厂房内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每个防

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的增加值不应大于本规范第 2.0.5 条规定值的

1.0 倍。当丁、戊类的地上厂房内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每个防火分区的

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限。厂房内局部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其防火分区面

积的增加值不应大于该局部面积的 1.0 倍。

表 2.0.5 厂房的层数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

生产的

火灾危

险性类

别

厂房的耐火

等级

最多允许

层数

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最大建筑面积（m
2
）

单层

厂房

多层

厂房

高层

厂房

地下或半地下厂房（包括

地下或半地下室）

甲
一级

二级

2

2

4000

3000
- - -

乙
一级

二级

不限

6

5000

4000

4000

3000

2000

1500

-

-

丙
一级

二级

不限

不限

不限

8000

6000

4000

3000

2000

500

500

丁 一、二级 不限 不限 不限 4000 1000

戊 一、二级 不限 不限 不限 6000 1000

2.0.6 仓库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仓库的层数和面积应符合表 2.0.6

的规定。仓库内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除冷库的防火分区外，每座仓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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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的增加值不应大

于本规范第 2.0.6 条的规定值的 1.0 倍。

表 2.0.6 仓库的层数和面积

储存物品的火灾危

险性类别

仓库的耐

火等级

最多

允许

层数

每座仓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和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

许建筑面积（m
2
）

单层

仓库
多层仓库 高层仓库

地下或

半地下

仓库（包

括地下

或半地

下室）

每座

仓库

防火

分区

每座

仓库

防火

分区

每座

仓库

防火

分区

防火

分区

甲
3、4 项

1、2、5、6 项

一级

一、二级

1

1

180

750

60

250

-

-

-

-

-

-

-

-

-

-

乙
1、3、4项 一、二级 3 2000 500 900 300 - - -

2、5、6项 一、二级 5 2800 700 1500 500 - - -

丙
1 项 一、二级 5 4000 1000 2800 700 - - 150

2 项 一、二级 不限 6000 1500 4800 1200 4000 1000 300

丁 一、二级 不限 不限 3000 不限 1500 4800 1200 500

戊 一、二级 不限 不限 不限 不限 2000 6000 1500 1000

2.0.7 厂房、仓库之间及与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2.0.7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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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7 厂房、仓库之间以及与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m）

名称

甲类厂房 乙类厂房 乙类仓库 丙类厂房（仓库） 丁、戊类厂房（仓库）

单、多层

（耐火等

级）

单、多层

（耐火

等级）

高层

（耐火

等级）

单、多层

（耐火

等级）

高层

（耐火

等级）

单、多层

（耐火

等级）

高层

（耐火

等级）

单、多层

（耐火

等级）

高层

（耐火等

级）

一、二级 一、二级 一、二级 一、二级 一、二级 一、二级 一、二级 一、二级 一、二级

甲类厂房 单、多层（耐火等级） 一、二级 12 12 13 12 13 12 13 12 13

甲类仓库

甲类储存物品第 3、4 项

（储量，t）

≤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5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甲类储存物品第 1、2、5、

6 项（储量，t）

≤10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0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乙类厂房

（仓库）

单、多层（耐火等级） 一、二级 12 10 13 10 13 10 13 10 13

高层（耐火等级） 一、二级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丙类厂房

（仓库）

单、多层（耐火等级） 一、二级 12 10 13 10 13 10 13 10 13

高层（耐火等级） 一、二级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丁、戊类厂

房（仓库）

单、多层（耐火等级） 一、二级 12 10 13 10 13 10 13 10 13

高层（耐火等级） 一、二级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民用建筑

裙房、单、多层（耐火等级） 一、二级 * 25 25 * * 10 13 10 13

高层
一类 * 50 50 * * 20 20 15 15

二类 * 50 50 * * 15 15 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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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表示按《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的规

定执行。

2 两座厂房相邻较高一面外墙为防火墙，或相邻两座高

度相同的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中相邻任一侧外墙为防火墙且屋顶的

耐火等级不低于 1.00h 时，其防火间距不限，但甲类厂房之间不应小

于 4m。两座丙、丁、戊类厂房相邻两面外墙均为不燃烧墙体，当无

外露的可燃性屋檐，每面外墙上的门、窗、洞口面积之和各不大于外

墙面积的 5%,且门、窗、洞口不正对开设时，其防火间距可按本表的

规定减少 25%。

3 两座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厂房，当相邻较低一面外墙

为防火墙且较低一座厂房的屋顶无天窗，屋顶的耐火等级不低于

1.00h，或相邻较高一面外墙的门、窗等开口部位设置甲级防火门、

窗或防火分隔水幕或设置防火卷帘时，甲、乙类厂房之间的防火间距

不应小于 6m；丙、丁、戊类厂房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4m。

4 两座仓库的相邻外墙均为防火墙时，防火间距可以减

小，但丙类仓库不应小于 6m；丁、戊类仓库不应小于 4m。两座仓库

相邻较高一面外墙为防火墙，或相邻两座高度相同的一、二级耐火等

级建筑中相邻任一侧外墙为防火墙且屋顶的耐火等级不低于 1.00h，

且总占地面积不大于本规范 2.0.5 中一座仓库的最大允许占地面积

规定时，其防火间距不限。

2.0.8 厂房内任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表 2.0.8

的规定。丙类、丁类、戊类生产厂房（区域）内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时，其疏散距离不应大于本表规定值的 1.2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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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8 厂房内任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m）

生产的火灾

危险性类别
耐火等级

单层厂房或
多层、高层厂

房的首层

多层厂房 高层厂房

地下或半地下

厂房（包括地

下或半地下

室）

甲 一、二级 30 25 - -
乙 一、二级 75 50 30 -
丙 一、二级 80 60 40 30
丁 一、二级 不限 不限 50 45
戊 一、二级 不限 不限 75 60

2.0.9 丙类生产厂房内洁净生产区与技术支持区共用安全出口时，共

用楼梯的宽度应满足共用防火分区总人数的疏散净宽度要求。

2.0.10 避难走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避难走道顶板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50h；两侧防火墙的耐火

极限不应低于 3.0h。

2 避难走道直通室外的出口不应小于 2个，并应设置在不同方

向；

3 任一防火分区内至避难走道门的疏散距离应满足本规范 2.0.8

条的规定。

4 避难走道的净宽度不应小于任一防火分区通向该避难走道的

设计疏散总净宽度；

6 防火分区至避难走道入口应设置防烟前室，前室的使用面积

不应小于 6.0m2，前室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7 避难走道内应设置应急照明、应急广播和消防电话，不应设

置与消防避难无关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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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使用和储存有毒有害、易燃气体的场所，应设置泄漏自动

报警装置；当设置事故通风时应与报警装置连锁。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设置废气处理设施：

1 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局部排风；

2 含有剧毒物质的事故排风。

2.0.12 剧毒废气处理系统应独立设置，并应设置备用处理装置。

2.0.13 含有易燃气体或粉尘、酸性、碱性、毒性等危害性介质的

工艺排风管道不应安装防火阀。该工艺排风管道穿越防火墙、楼板、

耐火时限要求为 2h及以上的防火隔墙处，紧邻建筑构件每侧长度不

小于风管直径两倍且不小于 2m的排风管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排风管道应为不燃材料；

2 排风管道本体或管道本体采用防火措施后，应不低于 1.5h 耐

火时限；

3 排风管道与建筑构件之间的缝隙应采用防火封堵。

2.0.14 电子材料厂的废水处理系统应设置应急事故水池。

2.0.15 酸、碱、有机溶剂化学品的储存区以及操作点附近应设置

冲身洗眼器。

2.0.16 腐蚀性、有毒液体管道架空敷设时，应避免法兰等易泄漏

部位置于人行通道上方。当不可避免时应采取防护措施。

2.0.17 电子材料厂应根据原辅材料、半成品、成品及废弃物的物

理、化学性质和存储环境的要求分类设置存储空间。

2.0.18 禁止混合收集、混合贮存、混合运输、混合处置不相容的

危险废物。

2.0.19 危险废物应设置在相对独立的场所，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危险废液应集中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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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危险废液贮存区域应设有防渗漏措施和漏液收集措施；

3 危险固体废物的贮存区应采取防止扬尘、雨淋措施。

2.0.20 对存在安全风险或职业危害的工作场所、设备、产品、物

料堆场等，应设置警示标识。

2.0.21 在生产环境下进行安装时不应对生产及人身安全造成影

响。

2.0.22 生产设备调试与试运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生产设备安装合格；

2 与生产设备接通的各种动力配管配线完成，各种连接应完成安

全性检查并符合要求；

3 各种动力参数应与生产设备使用要求一致。

2.0.23 电子材料厂应建立安全、环保、职业健康管理体系。

2.0.24 在拆除和废弃有毒有害气体和化学品的系统前应清除和妥

善处理系统中残留的气体和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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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半导体材料厂

3.0.1 半导体材料厂的外延间在设备密闭性良好，并设有可燃气体报

警装置和灭火装置时，火灾危险性类别为丙类；拉单晶间的火灾危险

性类别为丁类；切片间、磨片间、抛光间的火灾危险性类别为戊类。

3.0.2 单晶炉冷却水系统应连续稳定运行，并应设置水温、水压、流

量监测和报警装置。

3.0.3 砷化镓单晶清洗、切割和滚圆工序产生的含砷废水应单独收集

和处理。

3.0.4 含有硅粉的生产废水的存储槽罐应避免氢气聚集。

3.0.5 硅粉废水的处理房间应设置事故通风系统、气体检测报警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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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板显示用玻璃基板厂

4.0.1 玻璃基板生产厂房的火灾危险性类别为丁类，仅包含裁切及研

磨等后加工工序的生产厂房的火灾危险性类别为戊类。

4.0.2 玻璃基板厂熔炉区应采取玻璃液意外泄漏防护措施并配备相

应冷却装置。

4.0.3 玻璃基板厂熔炉应配备烤窑升温装置并制定相应的烤窑升温

作业操作规程。

4.0.4 玻璃基板厂熔炉应配备冷修时的泄料装置并制定相应的泄料

作业操作规程。

4.0.5 玻璃基板厂熔炉应具备保温、隔热及冷却措施，有人员点检作

业的高温区域应采取降温措施。

4.0.6 玻璃基板厂后加工工序的面研磨设备应采取减振、隔振措施。

4.0.7 熔炉等含有贵金属的生产设施在冷修或拆除作业前应制定专

项施工组织方案，对贵金属进行管控。

4.0.8 玻璃基板厂的熔炉冷却水系统应连续稳定运行，并应设置水

温、水压、流量监测和报警装置。

4.0.9 玻璃基板厂与熔炉无关的水管严禁穿越熔炉上方，严禁在熔炉

上方设置自动喷水灭火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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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偏光片厂

5.0.1 偏光片生产厂房的火灾危险性类别为丙类，其涂布液混合间

的火灾危险性类别为甲类。

5.0.2 偏光片涂布作业装置应具备排风功能，其排风能力应确保涂

布间内甲乙类有机溶剂蒸汽的浓度低于其爆炸下限的 5%；该排风机

应与涂布供液系统连锁，一旦排风机出现故障应立即停止涂布液供

应。

5.0.3 偏光片烘干设备应保持连续、稳定的负压运行状态，其工艺

排风系统应与涂布系统连锁，一旦排风系统出现故障涂布系统应立即

停止涂布作业。

5.0.4 偏光片涂布液混合间应采取通风措施，该房间内空气不应循

环使用。

5.0.5 偏光片涂布装置所在房间应采取通风措施，该房间内空气不

应循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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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光纤光缆厂

6.0.1 光纤生产厂房的火灾危险性类别为丁类，其混气间的火灾危险

性类别为甲类，其防火分区设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计算防火分区面积时，拉丝间按单层面积计算。

2 工作平台应与拉丝间疏散楼梯相通。

6.0.2 光纤生产厂房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消火栓系统和火灾报警系

统。

6.0.3 光缆生产厂房的火灾危险性类别为戊类。

6.0.4 光缆厂缆芯绞合设备、铠装设备高速旋转部位外围应有安全防

护装置。

6.0.5 光缆破断拉伸试验场所周围应设防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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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覆铜板及铜箔材料厂

7.0.1 覆铜板厂房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应为丙类，其混胶间的火灾危险

性类别应为甲类。

7.0.2 覆铜板的浸胶装置应具备排风功能，其排风能力应确保浸胶间

内甲乙类有机溶剂蒸汽的浓度低于其爆炸下限的 5%；该排风机应

与上胶供液系统连锁，一旦排风机出现故障应立即停止上胶液供

应。

7.0.3 覆铜板烘干设备应保持连续、稳定的负压运行状态，其工艺排

风系统应与上胶系统连锁，一旦排风系统出现故障上胶系统应立

即停止浸胶作业。

7.0.4 覆铜板混胶间应采取通风措施，该房间内空气不应循环使用。

7.0.5 覆铜板的浸胶装置所在房间应采取通风措施，该房间内空气不

应循环使用。

7.0.6 导热油加热间设置在厂房内时，应靠外墙布置。

7.0.7 布置在厂房内的导热油加热间与其他房间的隔墙应采用 3h防

火隔墙；房间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并应设置导热油泄漏收集措

施。

7.0.8 覆铜板厂的有机废气采用焚烧处理时应采用蓄热式焚烧炉。

7.0.9 电解铜箔厂房电解表面处理工艺区域的地面、墙面和顶棚应采

取防腐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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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子陶瓷及磁性材料厂

8.0.1 磁性材料厂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应为丁类；陶瓷基板材料厂的火灾危

险性类别应为丁类，其烧结间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应为甲类。

8.0.2 烧结区应在单层厂房靠外墙布置或在多层厂房的顶层布置。

8.0.3 陶瓷烧结区应设置泄压设施。

8.0.4 磁性材料厂配料区及热压成型区操作人员应做好粉尘保护措施。

8.0.5 热压成型工段、烧结生产工段应设置全室通风措施。

8.0.6 磁性材料厂研磨废水应集中收集，沉淀物应回收再利用。

8.0.7 烧结炉的冷却水系统应连续稳定运行，并应设置水温、水压、流量

监测和报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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